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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鉴于“华谊嘉信（股票代码：300071）” 因重大事项停牌，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

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为合理确定“华谊嘉信”

股票的公允价值，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

托管行协商一致，决定自2015年3月4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

“华谊嘉信” 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直至其恢复活跃交

易，该调整对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待“华谊嘉信” 股票

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之日起， 恢复采用当日收盘

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基金名称

采用指数收益法估值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

产净值的影响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

华商新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27%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hs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

务电话400-700-8880、010-58573300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3月5日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鉴于“吉林森工（股票代码：600189）” 因重大事项停牌，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

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为合理确定“吉林森工”

股票的公允价值，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

托管行协商一致，决定自2015年3月4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

“吉林森工” 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直至其恢复活跃交

易，该调整对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待“吉林森工” 股票

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之日起， 恢复采用当日收盘

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基金名称

采用指数收益法估值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

产净值的影响

华商新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26%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hs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

务电话400-700-8880、010-58573300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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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3月4日（星期三）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月28日以

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各位董事、监事和公司高管人员，以传真方式做出决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提出并经过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赞成9票，占全体董事表决票数的100%；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北京首旅寒舍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议案详细内容请见 《关于投资设立北京首旅寒舍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告》临

2015-011号，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详见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以赞成9票，占全体董事表决票数的100%；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5年度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2015年使用存量资金向控股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以解决控股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银行贷款周转等资金需求。 根据2015年的

资金情况，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最高额度预计达到1.70亿元，其中:海南南山文化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10,000万元，北京市京伦饭店有限责任公司3,000万元，宁波南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3,000万元，北京欣燕都酒店连锁有限公司1,000万元，资金使用费率按照《北

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子公司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规定执行。

以上财务资助在余额不超过最高额度内可循环使用，本议案经董事会批准后直至下一

年度批准新的对控股子公司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前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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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北京首旅寒舍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北京首旅寒舍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510万元

●风险提示：国家对乡村旅游产业的服务管理标准系统的规范，及未来市场拓展速度

未达到预期。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投资设立注册公司名称：北京首旅寒舍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首旅寒舍” )，公

司名称最终以工商注册为准。

2� 、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

司”或“首旅酒店” ）与山里寒舍（北京）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山里寒舍公司” )�

共同出资1,000万元成立北京首旅寒舍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首旅酒店出资人民币51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51%；山里寒舍公司出资4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

3、双方约定于合同签订生效起三十日内，双方各支付应出资额的40%，即首旅酒店出

资204万元，山里寒舍公司出资196万元。 其余注册资本金视公司运营需要，两年内出资到

位。

4� 、公司与山里寒舍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首旅寒舍，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协议主体情况

（一）投资方公司名称：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里寒舍（北京）旅游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与山里寒舍公司及其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本次共同投资不构成关联交

易。

（二）山里寒舍（北京）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情况

1、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县北庄镇北庄村华盛路142号政府办公楼223室-210

2、注册资本：9,999万元人民币

3、法人代表：殷文欢

4、经营范围：室内装饰工程设计；风景园林工程设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服装模特大赛活动筹备策划；影视广告模特大赛，摄影

广告模特大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及棋牌娱乐活动）；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舞台设备租赁；影视策划；家居装饰；销售针纺织品、

服装、鞋帽、新鲜蔬菜、新鲜水果、未经加工的干果。

5、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占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殷文欢

7,599.48 76

货币

赵丹宇

2,399.52 24

货币

6、营业期限：2014-03-13至2034-03-12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项目产品：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北京首旅寒舍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后，首旅寒

舍将受托全权管理“山里寒舍” 和“山里逸居”品牌酒店（以下简称“项目产品” ）。

2、项目产品建设内容、规模、目标：

本项目受托全权管理山里寒舍（北京）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的“山里寒舍” 和

“山里逸居”品牌酒店。根据计划，“山里寒舍” 和“山里逸居”品牌酒店在2015年开业10家

（北京9家、苏州1家），2016年-2017年每年新开店10家，截止2015年2月中旬，已经开业项

目3家（北京2家，苏州1家），分别为：北京密云干峪沟项目、北京密云黄崖口项目、苏州吴江

黎里项目。

“山里寒舍” 和“山里逸居” 酒店2015年开店计划表

序号 名称 地点 院落 客房 预计开业时间

预计营业收入

（

万元

）

1

山里寒舍 干峪

沟

密云 北庄 干峪沟

30 60

已开业

1154

2

山里寒舍 山里

逸居

密云 北庄 黄崖口

5

6

已开业

255

（

加

12

）

3

山里寒舍 山里

人家

密云 北庄 营房村

1 12 2015-3-26 58

4

山里寒舍 天河

峪

怀柔 宝山镇 交界

牌村

21 50 2015-3-28 346

5

山里寒舍 延庆

A

项目

40 80 2015-9-1 292

6

山里寒舍 延庆

B

项目

20 40 2015-9-1 146

7

山里寒舍 密云

A

项目

20 40 2015-10-1 110

8

山里寒舍 密云

B

项目

30 60 2015-10-1 165

9

山里寒舍 密云

C

项目

30 60 2015-12-1 55

10

水岸寒舍 吴江 黎里镇

5 9

已开业

100

3、项目组织机构、盈利模式、投资估算和盈利测算

（1）项目组织机构和人力资源配置

北京首旅寒舍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将根据业主方开店计划和管理公司发展情况调整人

员编制。

（2）项目盈利模式

采取固定收费模式，即每套院每月收取固定管理费1,000元，依据业主开店计划预计：

2015年投入营运的院落数为202套（截止2015年2月27日实际开业项目3个，院落数40套），

2016年和2017年的套院数量每年以2015年数量为基础成倍递增。

按套院数量收费 金额

（

元

）

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固定管理费 每套院收费

1,000

元

/

月

/

院

1,261,000 3,685,000 6,109,000

（3）项目总支出测算

北京首旅寒舍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后第一年，2015年预计营业成本、 费用总计2,

415,975元，其中人力成本1,492,375元，管理公司运营费用923,600元。

（4）项目盈利测算

北京首旅寒舍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预计2015年亏损，在业主方能够完成三年开店计划的

前提下，第二年和第三年盈利如下：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

1,261,000 3,685,000 6,109,000

营业成本

、

费用

2,415,975 3,040,890 3,924,327

营业利润

（

1,154,975

）

644,110 2,184,673

2015年-2016年项目现金流量表：

项目 行次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合计

现金流入量

：

1 1,261,000 3,685,000 6,109,000 11,055,000

管理费收入

2 1,261,000 3,685,000 6,109,000 11,055,000

现金流出量

：

4 4,015,975 2,640,890 3,524,327 10,181,192

固定资产折旧及摊销

5 400,000 400,000 400,000 0

系统建设费一次性支付

6 2,000,000 0 0 2,000,000

经营成本

7 923,600 1,076,660 1,419,190 3,419,450

人工成本支出

8 1,492,375 1,964,230 2,505,137 5,961,742

净现金流量

：

9

（

2,754,975

）

1,044,110 2584,673 873,808

本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详见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产品符合国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宏观政策，所处行业正面临着高速增长的历史

机遇，若能顺利实施，将对首旅酒店集团品牌的整体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将取得良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同时本项目属于轻资产形式公司，不会对首旅酒店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对外投资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分析及应对策略

（1）市场政策方面：2014年2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解读《关于加大改

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简称“一号文件” ），指出延长农村经济产

业链，开展各种各样的服务业，包括像旅游业、农家乐等，通过各种途径来增加农民收入。 为

响应“一号文件” 的号召北京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加快城乡发展

一体化进程推进土地流转起来、资产经营起来、农民组织起来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新

三起来”即：“处理好农民与资源的关系、推动土地流转起来，处理好农民与积累的关系、推

动资产经营起来，处理好农民与市场的关系、推动农民组织起来” 。

（2）市场发展方面：全国农村旅游业发展非常迅速，2014年，全国乡村旅游的游客数量

达到12亿人次，占到全部旅客数量的30%。 2014年全国乡村旅游收入3,200亿元，目前全国

有200万家农家乐，10万个以上特色村镇。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网）

据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统计：截至2014年底，乡村旅游接待户1.7万

户，同比增加652户，从业人员6.9万人，同比减少2%。 接待乡村旅游人数3,825.4万人次，同

比增长2%；乡村旅游收入36.2亿元，同比减少3.7%（由于散客等自助游客的增加消费有所

下降）。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认定市级民俗村227个，共9,970户。（资料来源：北京市统计

局）

因此，“山里寒舍” 和“山里逸居” 项目符合国家政策形势需要，在全国乡村旅游迅速发

展的大背景之下本项目的发展前景也非常广阔。

2� 、行业风险分析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北京市政府为了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就业

机会等目标，大力倡导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各郊区县都在创新和推广各自的民俗旅游产品，

民俗旅游业呈高速增长趋势。 目前为止，在乡村旅游建设中已经完成了包括：海淀区“法兰

西乡情-管家岭村” 、丰台区的“地热温泉-南宫村” 、门头沟区的“农禅合一-樱桃沟村” 、

密云县的“体验古镇魅力-古北口村” 等一系列创意策划和实施。 仅在密云县就相继推出了

一些高端旅游的重大项目，包括：古北水镇、华润希望小镇、港中旅房车基地、张裕国际葡萄

酒城等项目。 这些民俗旅游项目更重视旅游景点外观和形式的建造，较多的通过美观的造

型来吸引游客的眼球，商业化渲染使淳朴的民俗旅游缺少了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山里寒

舍” 和“山里逸居” 项目区别于上述民俗旅游产品，将整个古村落统一规划进行改造，将旅

游业由观光型向度假型、体验型转型升级。 在古民居改造过程中，同时推进公共交通、供水

供电、垃圾和污水处理、通讯信息和劳动就业服务等体系的建设，使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

与农村田园牧歌式的传统生活方式得到有机的融合。 开创了以新兴休闲产业带动山区新农

村建设的新模式并获得了农业部评选的“2014年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称号。 此称号是全国

29个特色民居村北京唯一入选单位。

因此，“山里寒舍” 和“山里逸居” 项目在全国民俗旅游行业中具有的独特的创新和发

展已被业界认可，在行业竞争中具备独到的优势。

3、经营风险分析及应对策略

（1）酒店开业时间的不确定性风险：各种不确定因素导致的本项目酒店未能按照计划

时间开业，将影响酒店管理公司的收入水平以及经营计划。 需要采取的应对策略是酒店管

理公司积极跟进业主方投资建造酒店的计划和进度，及时调整经营策略。

（2）生态、人文环境的变化：民俗旅游业的快速增长势必导致旅游地生态环境尤其是

人文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衰退，需要采取的策略是在本项目未来的经营当中需要大力保护民

俗旅游赖以生存的民俗文化和生态环境，杜绝糟粕文化和破坏生态的行为对民俗旅游产业

的侵蚀和破坏。

（3）同行业模仿跟风的风险：近年来民俗旅游业涌入大量资本，民俗村、

民俗城纷纷上马。 然而由于缺乏旅游开发经营，一些项目粗制滥造，相互模仿，低水平

重复建设等现象增多，这增加了本项目的投资和经营风险。 需要采取的应对策略是树立本

项目品牌标准，加强品牌建设，实行品牌化经营。

（4）当地原住村民利益的保障：随着民俗旅游业的发展，当地村民对本地资源的旅游

价值有了充分的认识，渴望从中获利。 但是我国尚未建立旅游开发的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

原住村民的利益难于得到有效的保障，容易产生村民

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品牌形象受损，旅游经济效益下降。 需要采取的策略是酒

店管理公司需要充分拥有项目开发的知情权，了解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论证，与开发企业

建立良好的沟通，确保开发过程按规划的程序实施，尊重当地村民对旅游开发的意见和建

议，尽可能地为村民创造旅游就业的机会，从而维护品牌的正面形象，确保品牌价值。

因此，本项目依托首旅酒店品牌，发挥首旅集团各大板块的资源优势，建立品牌化的经

营模式，有利于其长期健康的发展。

4� 、管理风险分析及应对策略

一方面，国家对乡村旅游产业的服务的管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现有的标准不系

统，覆盖面也不全面。 例如在价格方面和食品安全方面始终是个管理空白点，特别是对“农

家乐” 的监管。 这不利于行业的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 需要采取的应对策略是发挥品牌优

势，强化酒店管理公司对品牌标准手册的制定和执行，使品牌价值在行业竞争中发挥优势，

逐渐成为行业标准的领头羊和制定者。 另一方面，旅游本身带有很大风险性，特别是民俗旅

游，酒店管理公司应进一步加强旅游应急机制，包括应急预案的制定、应急演练的实施和应

急机制的形成等，以确保游客的人身安全和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

因此，民俗旅游行业对酒店行业经验丰富的管理人才和相关专业技术、制度的引进的

需求契合了首旅酒店在管理上的资源优势，也符合首旅酒店品牌发展的整体战略。

六、投资协议签署

2015年3月4日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山里寒舍（北京）旅游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了《共同设立北京首旅寒舍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出资协议书》。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5日

证券代码：

000605

证券简称：渤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14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为30,005,5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38%；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的时间为2015年3月9日。

一、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3年11月22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许可[2013]1481号《关于核准四环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向天津市水务局引滦入港工程管理处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核准公司向天津市水务局引滦入港工程管理处及一致行动人发行71,760,480股股

份购买相关资产，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0,005,591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购买资产的配套资

金。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12月31日向9名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0,005,586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0.1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4,556,697.9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10,000,000元（承销费用），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94,556,697.90元，上述资金于2013�年12月23日到位。 经会计师事务

所华寅五洲对募集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华寅五洲证验字[2013]第0008号验

资报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30,005,586股于2014年3月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发行对象的承诺，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限售期为12个月。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及其持股数量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对象

持有限售股

数量

（

万股

）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

（

万

股

）

冻结股数

（

万股

）

1

张怀斌 张怀斌

410 2.10% 410 0

2

天津滨海北 辰镒泰股 权

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天津 滨 海 北 辰 镒 泰 股 权 投

资基金有限公司

320 1.64% 320 0

3

西藏瑞华投 资发展有 限

公司

西藏 瑞 华 投 资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500 2.56% 500 0

4

武丽娟 武丽娟

310 1.59% 310 0

5

李海英 李海英

460 2.36% 460 0

6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0 1.59% 310 0

7

上海盛宇股 权投资中 心

（

有限合伙

）

上海 丹 晟 投 资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

有限合伙

）

310 1.59% 310 0

8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

新华泛资

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90 0.46% 90 0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

新 华 中 小

市值 优 选 股 票 型 证 券 投 资

基金

22 0.11% 22 0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

新 华 行 业

周期 轮 换 股 票 型 证 券 投 资

基金

60 0.31% 60 0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

新 华 优 选

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8 0.25% 48 0

中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新 华 趋 势 领 航 股 票 型

证券投资基金

90 0.46% 90 0

9

天津创业投 资管理有 限

公司

天创博盛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70.5586 0.36% 70.5586 0

合 计

3000.5586 15.38% 3000.5586 0

注：1、上海盛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上海丹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执行合伙人，最终以上海丹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参与本次发行的配售对

象。

2、天津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天创博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执行合伙人，最终以天创博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参与本

次发行的配售对象。

3、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所属多支基金为参与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

三、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

(+

，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6,561,237 54.64 -30,005,586 76,555,651 39.26

1

、

国家持股

0 0 0 0 0

2

、

国有法人持股

79,755,651 40.90 -3,200,000 76,555,651 39.26

3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11,905,586 6.10 -11,905,586 0 0

4

、

境内自然人持股

11,800,000 6.05 -11,800,000 0 0

5

、

境外法人持股

0 0.00 0 0 0

6

、

境外自然人持股

0 0.00 0 0 0

7

、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3,100,000 1.58 -3,100,000 0 0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8,429,829 45.35 30,005,586 118,435,415 60.74

1．

人民币普通股

88,429,829 45.35 30,005,586 118,435,415 60.74

三

、

股份总数

194,991,066 100.00 194,991,066 100.00

四、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承诺：本次认购的股票自本

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限售期间，各承诺方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即在

限售期内没有减持过本次发行取得的限售股份。

五、其他事项

1、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2、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3、公司不存在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4日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证券代码：

000758

公告编号：

2015-009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修改提案情况，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3月4日下午14：30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6层611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5、现场会议主持人：受罗涛董事长委托，董事武翔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9人， 代表股份425,654,77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3.227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332,418,88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3.758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人，代表股份93,235,8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468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7人， 代表股份23,048,16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4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12,27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1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人，代表股份22,935,8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293％。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下列议案：

议案1.00� 《关于公司为中色二连在使用公司向荷兰安智银行上海分行申请2,000万

美元承诺性银行抵押借款额度时对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624,9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0％；反对29,86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1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04％；反对29,86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0� 《关于公司为中色二连在使用公司向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新华街支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5,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624,9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0％；反对29,86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1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04％；反对29,86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3.00� 《关于公司与十五冶签订哈萨克阿克托盖铜选厂项目施工安装工程分包合

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289,3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0％；反对11,5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4％； 弃权18,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89,3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03％；反对11,56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2％； 弃权18,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5％。

议案4.00�《关于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5年度

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289,3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0％；反对11,5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4％； 弃权18,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89,3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03％；反对11,56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2％； 弃权18,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5％。

议案5.00� 《关于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

有限公司2015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289,3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0％；反对11,5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4％； 弃权18,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89,3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03％；反对11,56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2％； 弃权18,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5％。

议案6.00� 《关于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与中国有色集团抚顺红透山矿业有限公司

2015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289,3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0％；反对26,5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5％；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89,3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03％；反对26,56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4％；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3％。

议案7.00�《关于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与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5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289,3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0％；反对26,5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5％；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89,3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03％；反对26,56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4％；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3％。

议案8.00�《关于本公司与中国有色集团等12家公司2015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289,3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0％；反对26,5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5％；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89,3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03％；反对26,56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54％；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3％。

四、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中国有色

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万向资源

有限公司

丰和价值

证券投资

基金

陶永红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 司

－

嘉

实价值优

势股票型

证券投资

基金

陶燕华 陶普灿 任建民 王淑屏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 司

－

嘉

实回报灵

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出席股数

（

股

）

332,306,

616

70,300,

000

12,017,

370

2,486,966 1,625,477 1,529,968 1,477,225 651,420 630,600 622,002

1.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2.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3.00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4.00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5.00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6.00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7.00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8.00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林洋、尚婉婷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03月04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弘通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3月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弘通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弘通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57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

《

天弘通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天

弘通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相关规定

。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

、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3

月

6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3

月

6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3

月

6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2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2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 位

：

人民币

元

）

2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

、

定期定额投资

、

转

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

，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司决定自2015年3月6日起，暂停天弘通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单笔金额20万元以上（不含20万元）的申购（含定期

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 ）及转换转入业务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

计申购（含定投、转换转入业务）金额不得超过20万元（不含20万元）。如单日

累计申购（含定投、转换转入业务）金额超过20万元，本公司有权部分或全部

拒绝。

（2）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等其

他业务以及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

理；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和大额转换转入业务，本公司将另

行公告。

（3）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thfund.com）查询相关信息或拨

打客户服务电话400-710-9999（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五日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03月0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证券

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代任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2�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邹牧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2012-09-18

任职日期

2015-02-03

过往从业经历

1987

年

8

月至

1990

年

8

月任北京汽车制造厂科员

；

1990

年

9

月至

1993

年

7

月于北京经济学院攻读企业管理专业研究

生

；

1993

年

3

月至

1999

年

9

月任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

级经理

；

1999

年

10

月至

2003

年

3

月任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

；

2003

年

5

月至

2005

年

7

月任大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营业部总经理

；

2005

年

9

月至

2006

年

8

月任鹏华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方理财中心总经理

；

2006

年

8

月至

2012

年

6

月历任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负责

人

、

总经理助理兼市场拓展部总监

、

机构理财部总监

、

公

司副总经理

；

2012

年

6

月至

2012

年

9

月任方正富邦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拟任总经理

；

2012

年

9

月至今任方正富邦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

2012

年

12

月兼任北京方正富邦创

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研究生

、

博士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由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暨2015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已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不

持异议的函（机构部函[2015]552号）。 邹牧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职务的期限

不超过90日。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面向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申购费率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鉴于

养老金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为更好地向养老金客户提供投资理财服务， 本公司决定自

2015年3月5日起，针对本公司部分指定基金，面向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申购费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基金代码：410004）、华富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164105）和华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398）。

二、适用客户范围

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申购上述指定基金的养老金客户。

养老金客户范围包括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

充养老基金，具体包括：

1．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2．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

3．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

4．企业年金理事会委托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本公司也拟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

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三、适用时间

自2015年3月5日起。

四、特定申购费率安排

1．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基金代码：410004）

对于养老金客户，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基金代码：410004）实施特定申

购费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

M

，

含申购费

）

申购费率

M＜100

万

0.08%

100

万

≤M＜200

万

0.05%

200

万

≤M＜500

万

0.03%

M≥500

万元

1000

元

/

笔

2．华富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4105）：

对于养老金客户，华富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4105）实施特定申购费率，具体

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

M

，

含申购费

）

申购费率

M＜50

万

0.08%

50

万

≤M＜200

万

0.05%

200

万

≤M＜500

万

0.03%

M≥500

万元

1000

元

/

笔

3．华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398）

对于养老金客户，华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398）实施特定申购费率，具体

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

M

，

含申购费

）

申购费率

M＜50

万

0.15%

50

万

≤M＜100

万

0.1%

100

万

≤M＜500

万

0.05%

M≥500

万元

1000

元

/

笔

4．对于非养老金客户，本次公告指定基金将继续实施原有费率。

五、重要提示

1．本特定申购费率仅限场外前端模式。 关于特定申购费率的相关事项若有调整，本公司将会及时

公告，届时特定申购费率相关事项以最新公告为准；

2．投资者在本公司基金直销柜台申购本次公告指定基金，相关流程和业务规则请仔细阅读并遵循

该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合同及本公司直销柜台的有关业务规则；

3．本次公告指定基金在本公司其他渠道申购的申购费率以各渠道优惠费率为准；

4．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hf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8001，021－50619688

5．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上述特定申购费率安排结束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三月五日


